
臺北市文化國小校外教學實施計畫表─變更申請表 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※ (  )年(  )班原定(   )年(   )月(   )日前往(        )辦理校外教學，申請變更如下： 

 （   ）年 □1  □2  □3  □4  □5  □6  □7  □8  □9 班   □幼兒園 

隨隊 

老師 
 人數  師生共       人 

實施 

日期 
      年    月    日星期   

參觀 

地點 
 

參觀 

目的 

 

 
導覽解說：□有 □無 

行程 

安排 

說明 

    時    分集合出發→ 

 

 

→    時    分返校 

（返校後請知會學務處，謝謝！） 

午餐 
原退營養午餐            重新加訂營養午餐 租車 

費用 

原繳車資 變更為 申請退費 

份 份 元 元 元 

校外

聯絡

電話 

申請人： 

 

手機號碼： 

參觀

地點 

電話 

參觀地點： 

聯絡人： 

聯絡電話： 

鄰近醫療機構： 

交通

工具 
  □步行  □捷運  □公車  □租車 

注意

事項 

1. 為配合校內活動與課務的安排，以下時段請儘量避免安排校外教學：期中考（含前 2週英

外師期中筆試、口試）、期末考（含前 2 週英外師期末筆、口試）、休/結業式，感謝您的

配合。 

2. 請提前與科任教師確認校外教學當日的課務安排方式。 

3. 需租車者，請於出發日二週前提出計劃表並向總務處查價，以便預約車輛；無需租用遊覽

車者，請於一週前將計劃表送交訓育組。提交計劃表時，請將隨行家長保險資料與保險費

用一併送出。 

4. 需辦理營養午餐退餐退費，請於一週前洽學務處營養午餐幹事；需更改隨行家長保險名

單，請於三天前向訓育組提出；需醫療急救藥箱，請於三天前自行向健康中心借用。 

5. 如遇遲到的小朋友，來不及跟上班級活動，請各班導師將名單提供學務處，由學務處做後

續處理；如發生意外事故，請立即通知學校 2893-3828*122學務處。 

申請人 訓育組 事務組 會計 校長 

    

 

導師 午餐退費 出納組 教務 

    

學年主任 學務 總務 人事 

    



臺北市文化國小戶外教學隨行家長保險暨注意事項 
1.中、高年段每班 2 名家長，低年段每班 3 名家長隨行為原則，請以正體字確實填寫

便於辦理保險事宜，以保障家長權益，感謝您！ 
2.每名隨隊家長需辦理保險 21 元，請寫明姓名、出生年月日及身分證字號，連同實施

計劃表、家長保險名單和保險費用（學習單）交予訓育組。 

      年      班               保險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元 x（     ）人=           元 

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◎戶外教學保險傳真：(02)5581-2777    郭宏傑先生 0937-859-237 


